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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在政改表決前造謠所謂「買票」事
件，原來只是引述「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的
一面之辭，他「聽聞」中央以每人3億元，利誘反對派
議員表決普選方案時投贊成票，翌日又稱有議員「親
口」向他證實傳聞，更稱不止一名議員被中央的「中
間人」接觸，自己也曾被游說云云。陳偉業是什麼
人？他是一個投機取巧的政客，多年來造謠生事不知
多少次，更曾被城中富豪告上法庭。多年來他先是依
靠民主黨，繼而又靠攏黃毓民，到現在「人民力量」
池中無魚，終於到他做大哥。他的往績早已說明他的
誠信是「有限公司」，這樣的人說出所謂「買票」事
件，根本毫無可信性。

「買票」事件疑點重重
誰知道，一山還有一山高，陳偉業的前黨友梁國雄
又插上一嘴，高調聲稱有人用一億元利誘他轉軚支持
政改。但只是過了一天，他又忽然自摑一巴，改口指
自己虛構一億元金額，是希望騙傳媒入局，為他報
道。但他又死撐的確有中間人今年2月接觸他，對方表
示可開出一個令他「兩世無憂」的價錢云云。為什麼
梁國雄要急急轉口？因為「買票」事件愈炒愈熱，市
民都認為既然「買票」事件涉及刑事罪行，為什麼涉
案人士不報案？對此，陳偉業已經知衰馬上「潛
水」，不敢再伸出頭來，這符合他一貫的作風。梁國

雄卻在傳媒追問下被迫承認捏造「買票」事件，任他
面皮再厚也難再抵賴。
對於這次杜撰的「買票」事件，特首梁振英也高度
重視，指如果捏造事件，是嚴重的事，因政改是嚴肅
的，買票是犯法的，應該盡快交代，他質疑梁國雄若
在今年2月已收到中間人要求，為何當時不立即交代所
謂事實，並向廉政公署舉報。這種質疑合情合理。以
反對派一貫作風，以梁國雄過去濫告成癮的本色，如
果真的有所謂中間人「買票」，他不搞大這事才怪？
肯定會第一時間開記者會炒作事件，繼而向廉署舉
報，甚至在立法會提出引用特權法，這幾乎已成為反
對派的慣例。

為求否決政改不擇手段
但為什麼梁國雄竟然全無動靜，直到政改表決前才

「忽然想起」？怎能不令人懷疑他是別有用心，與
《蘋果日報》聯同在政改前夕製造所謂「買票」風
波，藉此將反對派議員綁死，徹頭徹尾是一場政治炒
作。在表決時，假如真的有反對派議員支持政改，必

將遭到「被收買」的嚴重指控，人格謀殺莫此為甚，
還有誰敢支持？這正是「買票」鬧劇的真正目的。
不過，梁國雄公然撒謊，玩得太過火，恐怕也將引

火自焚。防止賄賂條例第四條列明，誘導公職人員，
不論被賄者有沒有行動，都觸犯了法例。假如有人為
行賄者包庇或隱瞞，更可能觸犯了普通法的串謀行賄
罪。即是說，如果有人向梁國雄「買票」，當事人理
所當然觸犯法例，但梁國雄長時間知情不報，隱瞞事
件，也可能觸犯串謀行賄罪。因此，梁國雄如果不能
交出所謂「買票」人士，他不但是大話連篇，欺騙公
眾，誠信破產，再無資格擔當議員，更隨時觸犯法
例。
廉潔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市民理應向廉署舉報「買
票」事件，讓廉署直接向「尊貴」的梁國雄議員和陳
偉業議員調查，究竟是誰向他們重金引誘，或是有人
自編自導自演。但不論結果如何，也反映了一個事
實，就是激進派議員為求否決政改可以不擇手段，甚
至連人格、良知、操守都可以置之不理，為了政治搞
得自己人不似人，鬼不似鬼，值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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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議員 請勿剝奪選民普選權利

時至今日，反對派仍一再散播「袋住先等於袋一
世」之謬論，並以此作為反對政改方案的理由，聲
稱會綑綁投反對票，不讓政改方案通過。對此，我
們不禁要問這些口口聲聲稱為「民主派」的反對派
議員們，採用綑綁方式否決政改，以一己之見，為
一己私利，無視121萬個市民簽名「撐普選」支持
政改方案的事實，充耳不聞60%以上市民要求2017
年有普選之呼聲，就想利用手中的一票，粗暴否決
掉500萬合資格選民普選的機會，剝奪選民的權
利。這種做法，如果不是同你們自詡為民主派的宗
旨南轅北轍，就根本是自欺欺人！是否說明你們懼
怕普選？因為，由數百萬人的投票產生的行政長
官，具高度的民意認受性，你們再無厥詞指責特首
是「小圈子」選出來，所以現在要不惜一切代價，
竭盡所能阻撓政改方案通過？

否決政改方案說明反對派懼怕普選
在此，我誠懇地奉勸一句，立法會議員們，如果
你真的希望香港實現民主，真心幫助香港早日實現

普選，就聽一聽大多數民眾要求有普選的呼聲。不
要固執己見，不要因噎廢食，堅持投反對票 。不
然，「票債票償」是難以避免的。現在，普羅大眾
都知道，先通過政改方案，實施之後，經實踐的檢
驗，若發現有不符實際需要之處，可通過法律程序
進行討論和修改，根本不會一成不變，更不可能
「袋一世」。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早些日子發表題為《以制度自

信推進有香港特色的普選》的文章說得很清楚：
「香港的民主化進程，起因不同於其他一些國家和
地方，不是二戰之後以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
反殖或獨立運動，而是在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
主權的歷史背景下，英國政府有計劃地部署撤退和
中國政府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方針共同作用的
結果。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不長。即使從1985年作
為港督諮詢機構的立法局引入間接選舉算起，選舉
歷史至今只有30年；而從1997年由港人擔任行政
長官算起，僅僅18年。」我們知道，無論任何人的
成長，都有一個成長的時間及過程。一個國家及地

區的民主發展包括選舉制
度，也需要逐步孕育、培
養，有一個逐漸成熟的過
程。英國從1688年「光榮革
命」確立君主立憲制，至
1969年規定18歲以上公民
享有選舉權，歷經近 300
年；美國的1787年憲法明確
國會、總統由民主選舉產
生，至1971年規定18歲以
上公民享有選舉權，也用了近200年的時間才逐步
完善。西方民主的發展走了幾百年路程，經歷了幾
代人的爭取，才達到今時今日的水平。

民主發展不能一蹴而就一步登天
香港的民主從1985年立法局引入了間接選舉，至

今只有30年。一切尚處於初級階段，自然要逐步改
善，日趨成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登天。現在
普選的機會就在面前，反對派議員應勇敢邁出第一
步，才有可能接下來的第二步。如果現在連一步都
不肯向前踏出去，又何來改進完善的下一步呢？反
對派議員應支持政改方案，逐步改進、完善特首選
舉制度，而非現在綑綁投反對票，使政改原地踏
步，剝奪500萬選民「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權利。
理性務實地看待政改方案，放下成見，着眼於廣
大港人的福祉，支持政改方案是反對派議員唯一的
明智選擇。2017，一定要得！

還有一天時間，政改方案就提交到立法會進行審議和表決了。香港能否在2017年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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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法律界選委發出了一個很奇怪的聯
署聲明，他們一致強烈認為：「政府現時
提交的政改方案是受制於人大『8·31』
決定，有違真普選原則，乏善足陳，令人
極度失望。」他們又謂：「不會回應任何
基於政改方案落實或通過的情況下所作出
的假設性問題或問卷調查。」如果這是反
對派議員作出的聯署，筆者不會覺得驚
訝，問題是聯署的都是法律界選委，都是
深諳法律的律師或大律師，理應以法論
法。
「8·31」決定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
對香港政改方案作出的法律框架，合憲
合法，就算如何不喜歡它，它都是香港
法律的一部分，香港必須依從。況且普
選沒有真假之分，以法律界選委身份說出
這樣的話，是公然反對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依法作出的決定，有違法治精神，很有誤
導之嫌，讓公眾誤以為整個香港法律界都
不滿人大「8·31」決定！但實情是人大
「8·31」決定合憲合法合情合理，香港法
律界對人大「8·31」決定有不同的聲音及
見解，而該聯署聲明只是30位選委在沒有
諮詢業界的情況下發表的個人意見！
作為選委有責任代表業界發聲，特別是
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要以公平公開及民
主的方式收集意見。在完全沒有諮詢業界
情況下，突然發表這樣的聲明，極不負責
任，做法十分不尋常，使人懷疑其背後的
政治目的。對這30位法律界選委的做法，
很多法律界人士都表示失望及遺憾。
現在香港的政治狀況反常，作為民意代
表的立法會議員可以不尊重民意，甚至公
然表示不會按民意行事，自作主張。試
問，這難道就是我們大家爭取的民主？大
家是否願意「被代表」，甚至「被投票」
而默不作聲？這很值得大家細細思考。

政改方案即將表決，經過長時間的討
論，社會各界其實都十分清楚，特區政府
提出的政改方案肯定較現行的行政長官產
生辦法更民主、更進步。這一點，相信就
連反對派亦難以否認。筆者同意，政改方
案或許不一定讓所有人滿意，畢竟每個人
都會有不同的主觀看法，令所有人皆稱頌
滿意的政治制度是不存在的，正如歐美的
政治制度同樣有其局限性一樣。但既然通
過政改方案可帶來更進步、更好的改變，
為何反對派始終拒絕接受，寧願政制原地
踏步，也要剝奪港人「一人一票」選出行
政長官的機會？
早前，多國駐港總領事和官員已相繼表
態，支持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認同方案
較現狀為佳。反對派過去一直批評方案不
符「國際標準」，但為何方案竟可獲外國
官員的支持？究竟反對派所指的「國際標
準」是怎樣的「國際」？理據又何在？
近幾個月，包括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在內

的團體發起的多個民意調查均清楚顯示，
認為立法會應通過政改方案的市民始終佔
大多數，反對派卻決意綑綁否決讓方案無
法通過，以少數人的決定踐踏多數市民的
意願，這是多數市民所不能接受的，絕非
民主精神的體現！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早前在深圳
的講話明示，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不
存在未經實施便修改的可能性。再說白一
點，如這次政改方案過不了，即使今後再重
啟「政改五步曲」，亦須繼續依循「8·31」
決定的框架，與今天無異。甚至若這次政
改無法通過，2017年不能「一人一票」普
選行政長官，意味着人大常委會於2007年
所訂下的「2017年可普選行政長官，行政
長官實行普選後，可普選立法會」的時間
表亦會無法實現。下屆特區政府再無憲制上
的迫切性要重啟政制改革。故此，這次政改
方案被否決，不但2017年不能「一人一
票」普選行政長官，2020年不能普選立法
會，2022年亦不一定可以普選行政長官。
浪費掉的時間是永遠無法挽回的，時機更不
會等人，否決方案的代價不但是政制原地踏
步，實際上是倒退，港人與普選的距離更
遠！人生有多少個十年？議員們做決定時
必須三思而後行，不要浪費港人的時間，
阻擋社會前進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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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南海發生爭端，引起內地和香港媒體熱議。
中國在南沙群島的島上修建機場、跑道、碼頭、燈塔
等設施已有一些時日，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卻派戰
機、戰艦來偵察。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舉行的「亞
洲安全會議」上，中美軍方的代表發生爭論。美國防
長還指指點點，說什麼中國應當停止修島，否則將會
被東盟國家所孤立，美國將按國際海洋法採取行動云
云。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奉勸美國「謹言慎行」。美國
總統奧巴馬也在湊熱鬧，說中國在「打茅波」。菲律
賓總統阿基諾三世還胡說中國的修島工作是納粹行
為，簡直是沒有讀過書的無賴。

美國至今未批准《海洋法公約》
從保衛國防出發，解放軍發表了《中國的軍事戰
略》白皮書。在海防問題上，明確「近海防衛與遠海
護衛」的思想，闡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
我，我必犯人」的立場。這是符合中國國情，也符合
國際法和戰爭法的。
如美國工程兵在關島、在中途島修建機場、跑道、

碼頭、燈塔，遠離美國本地何止數千里，在日本、菲
律賓等各國建軍事基地，中國的飛機、艦艇肯定不會
去刺探偵察。但中國在自己的島上修建設施，美國已
經指手畫腳，實在搞不明白。難道中國的島嶼突然飛
到美國的專屬經濟區嗎？美軍的想像力真是豐富。
當今的海洋事務，各國廣泛認同的海洋法是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中國一早就是締約國，但美國到今
天還沒有批准，不知美國所說的海洋法是指《海洋法
公約》，還是美國軍方的規則。美國在太平洋另一
端，中國的南海干卿何事？該公約是尊重歷史和現實
的。

中國對南海諸島的歷史性權利無可爭議
翻開中國地圖，人們會看到面積達800多萬平方公

里的南海，環繞南海諸島有一條斷斷續續的海上邊界
線，又稱為「九段線」。斷續線表示中國對位於斷續
線內的南海諸島擁有主權，該等島嶼及其附近海域屬
於中國。然而，這並不意味着斷續線內的全部海域是
中國的內海，與渤海作為中國的內海是有區別的。斷
續線內的海域可據中國國內法（例如列入香港基本法
附件三的《中國領海及毗連區法》、《中國專屬經濟

區和大陸架法》）以及《海洋法公約》，決定其領
海、毗連區和專屬經濟區的海域。
中國對南海諸島的歷史性權利是無可爭議的。但經

「九段線」加以明確，卻是二戰後的產物。在二戰期
間，1939年日本佔領西沙和南沙群島。1946年11-12
月中國政府從日本接收了上述島嶼，在西沙、南沙最
大的永興島、太平島豎碑駐兵。1947年中國內政部公
佈了南海諸島島、礁、沙、灘的名稱，10月公佈「我
國四至地點及其經緯度、我國與各鄰國境界線名稱與
起訖地點」。1948年2月出版的南海諸島位置圖，在
南海諸島周圍明確標繪了斷續海防國境線。當時南海
周邊國家，不論已經獨立，還是沒有獨立的國家，都
沒有提出任何異議，有的已經獨立的國家，甚至明確
承認。除非現政府公開宣示不承認舊有政府的政策，
否則是不可能「翻供」。在國際法上，這稱為「反
言」，美國作為超級大國，自封「國際警察」，不應
當成為「反言」國的總後台。
1951年舊金山《對日和約》規定，「日本放棄對

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一切權利、所有權和要求。」
該和約排斥了新中國的參與，當時中國外長周恩來在
評述該和約時指出，「西沙、南沙群島像東沙、中沙
群島一樣，為中國領土。」南海周邊國家獨立後，也
都確認「九段線」內島嶼及其附近海域屬於中國。
「九段線」還是中國對海洋地圖測繪的發明。「九段
線」既是歷史的真實，也是戰後政治格局的體現，是
符合國際法的安排，是中國國家主權在海洋權益的反
映。

周邊國家覬覦南海資源踐踏國際法
上世紀60年代南海勘察發現了石油，南海周邊國

家覬覦中國南海的資源，開始明偷暗搶，並在不同的
場合上「翻供」、「反言」，推翻原來的官方說法及
承諾。到了1982年《海洋法公約》生效後，這些國
家又以擁有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為由，主張權利，
明目張膽地在中國島礁上修建設施，在鄰近水域開採
石油。這些國家，與美國軍方一樣，也踐踏了《海洋
法公約》。
《海洋法公約》確為不少國家提供了比以前更多的

海洋權利，例如南美洲的智利和秘魯。但《海洋法公
約》承認舊有權利，不否認也無任何企圖取代該公約

生效前的海洋法規則和原則。《海洋法公約》序言明
確表示，「確認本公約未規定的事項，應繼續以一般
國際法的規則和原則為準據。」這是說，該公約繼續
承認一般國際法的規則和原則，包括「時際法」，並
以此為準據，確定海洋權益歸屬。
「時際法」是指任何國際法規則現時的適用範圍、

確定的任何行為和事實，須按當時的法律規則來判
斷，並適用該規則有效期間內發生的事實和行為，以
產生權利的法而不是以提出要求的法來確定。否則，
則各國海洋權益將因《海洋法公約》的制訂而被顛
覆，天下大亂，這是不可能的。不能因南沙群島離中
國大陸較遠、離東南亞一些國家較近，就成為該等國
家霸佔南沙群島部分島礁的理由。
《海洋法公約》另一段序言也強調，本公約締約

國，「認識到有需要通過本公約，在妥為顧及所有國
家主權的情形下，為海洋建立一種法律秩序，以便利
國際交通和促進海洋的和平用途，海洋資源的公平而
有效利用，海洋生物的養護以及研究、保護和保全海
洋環境。」這是說在該公約前的任何國家主權，包括
中國的主權，都將妥為顧及，「當下的」法承認「當
時的」法，並非取而代之。

兩岸應共同保衛「九段線」內的權益
中國建設的島礁在「九段線」內，正如中國軍方指

出，「中國對南海部分島礁的建設，主要為了完善島
礁的相關功能，改善駐守人員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滿
足必要的軍事防衛需求，更好履行中方在海上搜救、
防災減災、海洋科研、氣象觀測、環境保護、航行安
全、漁業生產服務等方面承擔的國際責任和義務。」
由此可見，中國是在有人居住的、屬於自己的島嶼興
建有關設施，不是在該島嶼的專屬經濟區內興建人工
島嶼，更不是在公海上興建人工島嶼。
對「九段線」，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或地圖集有標

示，但對其來歷，中學地理教科書卻未作介紹，內地
年輕人不太熟悉。內地應當加強「九段線」教育，從
歷史和法律上闡明「時際法」的法律地位。「九段
線」說明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九段線」是前中國
中央政府提出的，兩岸有關《領海及毗連區法》、
《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基本一致，兩岸應當共同
保衛「九段線」內的島嶼權利和海洋權益。

九段線內修島合法、合理、合情

■責任編輯：王曦煜 2015年6月16日（星期二）評論部電郵地址：opinion@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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